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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体育局文件

川体发〔2023〕2号

四川省体育局
关于印发《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

项目竞赛规程总则（草案）》的通知

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直属训练单位，成都体育学院竞技体校：

现将《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竞赛规程总则

（草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体育局

202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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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
竞赛规程总则

（草案）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6年 8月 8日在广安市、内江市、宜宾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成都市、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广

元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宜宾市、广安市、达

州市、巴中市、雅安市、眉山市、资阳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

三、竞赛项目

田径、游泳、跳水、体操、艺术体操、举重、国际式摔跤、

柔道、拳击、跆拳道、武术（套路、散打）、乒乓球、羽毛球、

网球、篮球（篮球、三人篮球）、排球（排球、沙滩排球）、足

球（足球、八人足球）、棒球、垒球、曲棍球（女子）、射击、

射箭、赛艇、皮划艇（静水、激流回旋）、花样游泳、自行车、

帆船、铁人三项、攀岩、短道速滑（短道速滑、短道速度轮滑）、

轮滑冰球、冰球（女子）、花样滑冰、单板滑雪、滑轮、滑板，

共 36个项目。

四、运动员资格和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应持有四川省行政辖区正住户口和本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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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身份证原件。

2.已在第十四届省运会周期有效注册的运动员应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确认（未经原注册市〈州〉同意，不得转入其

他市〈州〉注册参赛）。首次注册的运动员应在 2025年 5月 31

日前按规定有效注册和确认（2025年锦标赛在 6月 30日前举行

的项目，则应在比赛报到前 1个月前完成注册）。

运动员完成省内有效注册后，省级训练单位可要求其代表四

川在体育总局注册，凡未按省级训练单位要求完成体育总局注册

的，不能参加本届省运会。运动员应无条件服从国家和四川需要，

积极参加世界、亚洲、全国性比赛集训和参赛任务，若不服从将

取消其参赛资格。

已代表外省（市、自治区）在体育总局注册的运动员不能参

加本届省运会。因备战奥运会、全运会需要，由市（州）输送至

省级训练单位的在册或在编运动员，经省体育局审核同意后，通

过签订短期协议交流注册到外省（市、自治区）的可参加本届省

运会。

3.2022年 12月 31日前户口从省外迁入四川的运动员，应按

规定在省体育局有效注册和代表四川在体育总局注册后方可参

加本届省运会。

2023年 1月 1日以后户口从省外迁入四川的运动员，不能参加

本届省运会，其相关成绩计算办法按照本总则第八条相关规定执行。

4.运动员应代表所属市（州）参加 2025年四川省青少年锦

标赛相应项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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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代表国家、四川参加世界、亚洲、全国性比赛集训和参赛

任务无法报名参加 2025年四川省青少年锦标赛的运动员，应经

由相关省级训练单位报省体育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参加本届省运

会。

按本届省运会规定有效注册并成功报名参加 2025年四川省

青少年锦标赛的运动员，因自然灾害、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未能

参赛的，经由市（州）体育行政部门向省级训练单位申请，报省

体育局同意后可参加本届省运会。

5.每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市（州）参赛。

经省体育局同意，省市（州）共建四川省优秀运动队有效注

册四川的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市（州）、占原输送市（州）名

额参赛。如原输送市（州）未报名省运会相应竞赛项目的，可代

表共建省优秀运动队的市（州）参赛。

6.铁人三项运动员可兼报田径、游泳、自行车其中一项，短

道速度轮滑运动员可兼报短道速滑，轮滑冰球运动员可兼报冰球

（女子），其余项目运动员只能参加本总则明确的 36个竞赛项

目（分项）中的一个。套路运动员不兼报散打，排球运动员不兼

报沙滩排球，足球运动员不兼报八人足球，篮球运动员不兼报三

人篮球，皮划艇静水运动员不兼报激流回旋。

7.参赛运动员应经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

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合格。

8.参赛运动员应符合《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

目设置表》规定和单项竞赛规程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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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格审查

1.省体育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审查运动员参赛资格，实施网上

公示等程序接受各类监督。不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可参赛。

2.比赛期间，违反参赛资格规定经查证属实的运动员，参加

单人项目的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参加 2人及以上项目

的取消该队该项目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严肃追责问责。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后

序名次依次替补。

3.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应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加强运动

员资格审核把关，严防冒名顶替、以大打小、以外打内等弄虚作

假行为出现，一经发现并查实，将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追责

问责。

五、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报项

1.各代表团应报名参加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其他项目报

名原则上应不少于第十四届省运会参赛项目数。

2.各代表团所报项目，应为报名组队参加的 2025年四川省

青少年锦标赛项目。

（二）参加单位报名

1.各代表团可报团长 1人，副团长 2至 4人。各代表团团部

工作人员按代表团总人数配备（100人以内配备 3人，100至 200

人配备 5人，200人以上配备 8人）。

2.各项目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和工作人员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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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三）报到和离会

1.代表团团部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式前 2天报到，闭幕式后 1

天离会。各代表团可在团部人员中明确 1至 2名联络员，报到和

离会时间另行确定。

2.项目代表队在本项目比赛开始前 2天报到，比赛结束后 1

天离会。个别项目可按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提前到场地适应性训

练，竞委会应按规定提前免费对其开放比赛、训练场馆。

（四）相关费用

代表团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承担代表团正编人员的

住宿、市内交通和伙食补助等赛会相关费用，代表团应按规定交

纳相应伙食费等费用（具体办法另行规定）。超出时间产生的费

用由代表团自理。

（五）教练员规定

参赛教练员应持有体育总局、省（市、自治区）体育行政部

门颁发的专业培训证书，并具本届省运会周期内参加业务培训的

记录。

六、竞赛办法

（一）单项竞赛规程由省级训练单位拟订，报经省体育局审

定后公布。

（二）比赛参照或执行由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相关规定，个别项目另定竞赛细则。

（三）比赛使用全国单项体育协会认定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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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竞赛办法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单项竞赛规程应

服从本总则。

（五）本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分项）报名不足 3个参赛市

（州）时，将取消该项比赛。单项竞赛规程设定的小项，单人项

目参赛不足 3人、2人及以上项目参赛不足 3队时，将取消该小

项比赛。

（六）除部分对抗性项目、个别成绩量化项目可按单项竞赛

规程规定并列排名外，其他项目不得并列排名。

七、录取名次

（一）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录取前十二名（不含八人足球、

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其他项目录取前八名。参赛队（人）数

不足录取名次时，录取名次以单项竞赛规程为准。

（二）获各项目比赛前 3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

牌和获奖证书，并为其对应的 1名主管教练员颁发获奖证书。获

4名及以后录取名次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

八、公布代表团奖项及计算方法

（一）赛会成绩榜

公布各代表团赛会成绩金牌榜。具体办法为：金牌多者名次

列前；金牌相同，银牌多者名次列前；金、银牌数相同，铜牌多

者名次列前；金、银、铜牌数相同，名次并列。

1.足球、篮球、排球项目（不含八人足球、三人篮球、沙滩排

球）前三名分别按 3、2、1枚金牌计算。第四至八名按常规计名次

（即第四名至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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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棍球（女子）、棒球、垒球、八人足球、冰球（女子）

项目前二名分别按 2、1枚金牌计算。第三名计 1枚铜牌，四至

八名以此类推。

3.其他项目前三名分别按金、银、铜牌各 1枚计算。

4.赛会期间，破世界纪录的计 6枚金牌，破世界青少年纪录

的计 3枚金牌；破全国纪录的计 4枚金牌，破全国青少年纪录的

计 2枚金牌。一个运动员在同一个小项多次破纪录的，只按最高

的一次计金牌。

（二）重大赛事贡献榜

按各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周期内，参加巴黎奥运会、米兰冬

奥会、杭州亚运会、粤港澳全运会等比赛获得成绩奖励的总和排

序并公布名次。金牌多者，名次列前；金牌相同，名次并列。

1.各市（州）输送到四川省优秀运动队并在体育总局注册四

川，参加巴黎奥运会、米兰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取得第一、第

二、第三名的运动员分别计 8枚、5枚、4枚金牌（可累计计算），

未取得前三名的每人计 2枚金牌。

2.各市（州）输送到四川省优秀运动队并在体育总局注册四

川，参加杭州亚运会、粤港澳全运会（含十四冬带入）正式比赛

项目，取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运动员分别计 3枚、2枚、1

枚金牌（可累计计算）。

3.符合参加本届省运会资格的适龄运动员，因代表四川被选

调国家队参加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和世界青年锦标赛等世界级重

大比赛，无法参加本届省运会比赛的，每人计 2枚金牌；参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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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锦标赛、亚洲杯和亚洲青年锦标赛等亚洲重大比赛，无法参加

本届省运会比赛的，每人计 1枚金牌。

（三）体育人才贡献榜

在本届省运会周期内，为四川体育人才培养作出积极贡献

的，按照《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体育人才贡献榜”计牌细则》

（按相关规定另行制定）相应计金牌。计牌范围如下。

1.各市（州）在本届省运会周期（开幕式前）接收省优秀运

动队退役运动员，进入市（州）所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正式编

制从事教练员、体育教师、管理干部等工作的，予以相应计金牌。

2.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户口从省外迁

入市（州），通过四川“选星计划”纳入省级（国家级）“训练

营”考核优秀，并代表四川完成全运会注册的适龄运动员，代表

四川参加世界、亚洲、全国相关重大比赛，取得奥运、全运设立

小项成绩的，予以相应计金牌。

3.市（州）与省体育局共建省优秀运动队的运动员，代表原

输送市（州）取得本届省运会成绩、获得“重大赛事贡献榜”相

应计牌的，共建市（州）予以相应计金牌。

4.根据省体育局体育项目发展布局，市（州）之间共建的有

关项目运动员在本届省运会上夺取金牌的，代表的市（州）（即

户口所在市〈州〉）按照“赛会成绩榜”规定计入，共建的市（州）

在本榜相应计同等数量金牌。共建的市（州）应具有优于代表市

（州）的教练员、经费保障等训练条件，相应项目水平明显高于

该运动员代表市（州），且与运动员代表市（州）签定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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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关系应由省体育局审核认定。

5.市（州）、县（市、区）体校保留独立建制并向国家队、

省队培养输送人才的，按照符合条件的市（州）或县（市、区）

体校数量、具备资质、人才培养输送、赛事成绩等情况，予以相

应计金牌。

（四）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照本届省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公布获得“体育

道德风尚奖”的代表团。

九、技术官员

（一）各竞赛项目技术官员（含技术代表、仲裁和裁判员等）

由省级训练单位和单项体育协会严格按《四川省体育竞赛裁判员

管理实施细则》（川体规〔2019〕1号）审核，报省体育局统一

公示后，公开公正选派。

（二）竞赛项目技术官员在本项目比赛开始前 3天报到，比

赛结束后 1天离会。因赛前准备需提前报到人员，应报省体育局

同意后执行。

（三）技术官员正式报到至离会期间，组委会按相关规定承

担其食宿、差旅、市内交通、工作补贴等赛会相关费用。

十、赛风赛纪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总局公安部关于

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体育总局公安部关于

严肃查处赌博、假球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切实强化行业自律自治

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定，凡在比赛中无故弃权、停赛罢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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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不按程序规定申诉、散播虚假信息等违反

体育道德和赛风赛纪者，将取消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具体详见《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赛风赛

纪违规处罚规定》。

十一、兴奋剂检查和性别认定

（一）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运动员性别按其有效身份证件信息认定。

（二）发生兴奋剂违规的，取消该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评

选资格。

十二、安全工作

严格落实《体育赛事管理办法》以及体育总局等十一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意见》

和《四川省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办法（试行）》《四川省

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实施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部

署要求，各项目竞赛委员会结合实际建立“四方案一报告一机制”

等安全工作机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到点，加强竞赛风险评估

和安全防范，健全安全管理设施设备，确保本届省运会安全举办。

十三、其他事项

（一）代表团团旗自备，背景颜色为单色，文字为单色，长

3米、宽 2米。旗杆大会统一准备。旗面除标明本总则规定的参

赛市（州）外，不得出现其他标识。团名规范为市（州）名称（不

含“市”或“州”字样，如成都、凉山等）。

（二）代表团运动队服装应统一整齐。参加单项竞赛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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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服装规格、样式、颜色、号码以及有关标识等按相关单项竞赛

规程执行。

（三）代表团应为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有关人员投保人身

意外伤害等相关保险。

（四）代表团应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运动员、教练员参

赛积极性，激励引导刻苦训练、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体育道德风尚“双丰收”。

十四、本总则解释权归四川省体育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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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设置表
序号 项目 运动员年龄规定 小项数 金牌数

1 田径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96 96男、女乙组：2010年—2011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
游泳

男子甲组：2009年—2010年出生

62 62

女子甲组：2010年—2011年出生

男子乙组：2011年出生

女子乙组：2012年出生

男子丙组：2012年出生

女子丙组：2013年出生

男子丁组：2013年出生
女子丁组：2014年出生
男子戊组：2014年出生
女子戊组：2015年出生
男子已组：201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女子已组：201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3 跳水

男、女甲组：2011年—2013年出生

26 26
男、女乙组：2014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5年出生
男、女丁组：2016年出生
男、女戊组：2017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 体操

男、女甲组：201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4 44

男、女乙组：201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丙组：201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丁组：2017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戊组：201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已组：201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已组：202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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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运动员年龄规定 小项数 金牌数

5 艺术体操

精英组：201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14 14
甲组：2014年—2015年出生

乙组：2016年—2017年出生

丙组：201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集体项目：201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6 举重

男、女甲组：2008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6 36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男、女丙组：2012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7 国际式摔跤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33 33
男、女乙组：2010年—2011年出生

8 柔道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28 28
男、女乙组：2010年—2011年出生

9 拳击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28 28
男、女乙组：2010年—2011年出生

10 跆拳道
男、女甲组：2009年—2010年出生

22 22
男、女乙组：2011年—2013年出生

11

武术

（套路）

男、女甲组：2010年—2011年出生
20 20

男、女乙组：201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武术

（散打）

男、女甲组：2009年—2010年出生
18 18

男、女乙组：2011年—2012年出生

12 乒乓球

男、女甲组：2011年—2012年出生

20 20
男、女乙组：2013年—2014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5年出生

男、女丁组：2016年出生

男、女戊组：2017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13 羽毛球

男、女甲组：2010年—2011年出生

20 20
男、女乙组：2012年—2013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4年出生

男、女丁组：2015—2016年出生

14 网球

男、女甲组：201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18 18男、女乙组：201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丙组：201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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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运动员年龄规定 小项数 金牌数

15

篮球

男、女甲组：2009年—2010年出生
6 36男、女乙组：2011年—2012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篮球

（三人篮球）

男、女甲组：2009年—2010年出生
4 4

男、女乙组：2011年—2012年出生

16
排球

男、女甲组：200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6 36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丙组：201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排球

（沙滩排球）

男、女甲组：200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 4

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17
足球

男、女甲组：2009年—2010年出生
6 36男、女乙组：2011年—2012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3年—2014年出生
足球

（八人足球）

男、女甲组：2015年出生
4 12

男、女甲组：2016年出生

18 棒球

男子甲组：2008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 9男子乙组：2011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男子丙组：2014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19 垒球

女子甲组：2008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 9女子乙组：2011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女子丙组：2014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0
曲棍球

（女子）

女子甲组：2008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 9女子乙组：2012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女子丙组：2015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1 射击

男、女甲组：200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50 50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丙组：201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2 射箭

男、女甲组：200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16 16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丙组：2012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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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运动员年龄规定 小项数 金牌数

23 赛艇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29 29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男、女甲组轻量级：2008年—2009年出生

24

皮划艇

（静水）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24 24

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皮划艇

（激流回旋）

男、女甲组：2008年—2009年出生
8 8

男、女乙组：201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5 花样游泳

甲组：女子 2011年—2013年出生
男子 2010年—2013年出生

8 8
乙组：2014年—2016年出生
丙组：2017年—2019年出生

26 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男、女组：2008年—2011年出生
场地自行车

男、女组：2008年—2011年出生

20 20
小轮车自由式

男、女甲组：2008年—2011年出生
男、女乙组：2012年—2013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小轮车泥地竞赛式

男、女甲组：2008年—2011年出生
男、女乙组：2012年—2015年出生

27 帆船

帆船

ILCA4.7：2009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OP帆船：2012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 2

桨板

男、女组：2010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4 4

帆板

男、女组：2008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28 铁人三项

男、女甲组：2007年—2009年出生
6 6男、女乙组：2010年—2012年出生

男、女丙组：201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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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运动员年龄规定 小项数 金牌数

29 攀岩 男、女组：2011年—2014年出生 4 4

30 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

男、女甲组：2009年—2011年出生
短道速度轮滑

男、女甲组：2009年—2011年出生 12 12

短道速度轮滑+短道速滑
男、女乙组：2012年—2014年出生

31 轮滑冰球
男、女甲组：2008年—2010年出生

4 4
男、女乙组：201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32
冰球

（女子）

甲组：2008年—2010年出生
2 6

乙组：201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33 花样滑冰 男、女组：2008年 7月 1日以后出生 2 2

34 单板滑雪
男、女甲组：2008年—2012年出生

4 4
男、女乙组：201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35 滑轮 男、女组：2008年—2012年出生 2 2

36 滑板 男、女组：200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4 4

合计 725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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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体育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30日印发


